附件4                 

指定体检医院注意事项及确认点咨询电话
	序号
	区域
	医院名称
	体检时间及要求

	1
	霞山区（0759-2300040）
	湛江中心人民医院、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（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）、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、

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
	体检时间：
上半年第一阶段认定：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4月20日。

上半年第二阶段认定：自第二阶段公告发布之日起至6月24日。
（体检表上须有医院明确给出的合格结论、落款日期及盖章，申请人需携带体检表到现场确认。）


	2
	赤坎区（0759-8208518）
	湛江中心人民医院、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（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）、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、

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
	

	3
	麻章区（0759-2706007）
	湛江中心人民医院、

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
	

	4
	坡头区（0759-3951719）
	湛江中心人民医院、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（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）、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、

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、坡头区爱周医院
	

	5
	遂溪县（0759-7762381）

	遂溪县人民医院、

遂溪县中医院


	

	6
	徐闻县（0759-4810691）
	徐闻县人民医院
	

	7
	雷州市（0759-8817309）
	雷州市人民医院
	

	8
	廉江市（0759-6684339）
	廉江市人民医院、

廉江市中医院
	

	9
	吴川市（0759-5582366）
	吴川市人民医院
	


备注：

1.除各县（市、区）指定医院，也可选择在湛江市教育局指定的医院体检。湛江市教育局指定的体检医院有：湛江中心人民医院、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（湛江市第二人民医院）、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、湛江市第一中医医院。

2.部分指定医院星期六、日不受理体检，请申请人合理安排时间，女性请避开生理期在规定时间内到就近指定医院完成体检。在规定时间内未完成体检、无法出体检结果的，视为自动放弃认定申请，后果由申请人本人负责。
3.视障人员如何进行视力检查：视障人员申请认定教师资格时，视力体检项目可免测或放宽标准。符合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视障人员，其《教师资格证书》中任教学科填“特殊教育（XX学科）”，该《教师资格证书》仅作为从事特殊教育教学工作的资格条件。视障人员参加教师资格认定的其他条件、程序与普通申请人一致。

4.孕期体检：建议妊娠结束后再申请认定，如考试合格证即将到期，必须尽快进行认定的情况，申请人需要提供相关医学证明，如HCG、B超，由医院的主检医生在体检表上签署妊娠情况说明，免检胸透。待妊娠结束后补检相关项目，到认定机构补交资料并领取教师资格证书，期限在申请认定日期起一年内进行，超过期限视为自愿放弃。备孕、哺乳期的申请人，须按照《广东省教师资格申请人员体格检查标准（2013年修订）》要求体检，不能免除体检项目。

5.申请人错过体检时间，未完成体检的，不能补检。申请人可参加下一阶段教师资格认定。

6.体检结论有效期：在湛江市教师资格认定指定医院的体检结论，原则上1个月内有效，如有特殊情况（特殊情况请咨询认定机构），可延期至3个月内有效。


